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七条

01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一条
一、政策内容
培育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，对2022年新认定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予以支持，积极协调上级专项资金拨付到位。
    二、适用对象
民营企业
三、操作流程
由创新型中小企业按属地原则自愿提出申请，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认定标准，组织对企业申请材料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审核、实地抽查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。对新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的，积极协调上级专项资金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12月底前。
五、责任分工
工业运行股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并上报。
联系人：王海斌   电话： 0312-7321954
02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二条
一、政策内容
数字化赋能中小微企业。推行普惠性上云“用数赋智”服务，开展企业上云培训对接和咨询诊断活动，加快推进线上营销、远程协作、数字化办公、智能生产线等应用，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。
二、适用对象
全县工业企业
三、操作流程
根据省市下达计划和资金，由县级工信部门数建办负责组织实施。
四、兑现时间
    2022年12月底前
五、责任分工
工信局负责宣传、解释说明，数建办负责具体业务办理。
联系人:王杰超   电话：0312-7321954
03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三条
一、政策内容
创新金融信贷产品。聚焦“专精新”“智改数转”企业，结合金融机构做好金融服务工作。创设“智改数转贷”“专精特新贷”等专属信贷产品。
二、适用对象
有贷款需求的企业，尤其是“专精特新”“智改数转”企业。
三、操作流程
1.企业可以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。
2.企业可通过金融服务热线7337215进行咨询登记，由金融办联系金融机构主动与企业进行对接。
四、兑现时间
长期执行。
五、责任分工
金融办负责宣传、解释说明，具体登记企业需求，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属特色信贷产品。
联系人：刘亚齐     电话： 17769059052
04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四条
一、政策内容
将工业领域重点产业链供应链“白名单”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纳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，保障其在环保达标条件下不停产不限产。不断扩大正面清单企业纳入范围，采取差异化管理，坚决杜绝“一刀切”。
二、适用对象
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等。
三、操作流程
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县生态环境局提出申请，经审核通过后列入“白名单”企业。县生态环境局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12月底前。
五、责任分工
县生态环境局大气股       
联系人： 刘峻霖      电话：13931229116
05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五条
一、政策内容
持续清理偿还拖欠中小企业账款。全面排查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，加大清欠力度，建立欠款台账，督办欠款单位，制定清偿计划，确保按时限完成清欠任务，持续清理偿还拖欠中小企业账款。
    二、适用对象
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。
三、操作流程
县域范围内所有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各自查上报，梳理督促欠款主体应偿尽偿。
四、兑现时间
持续推进。
五、责任分工
县减负办督促相关主体责任单位制定好清偿方案，按规定时限应偿尽偿。
联系人：王程华      电话：0312-7321954
06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六条
一、政策内容
开展企业家进机关活动。建立政企互动长效机制，采取“早餐会”、“下午茶”等形式，定期邀请企业家走进机关，让企业了解政府部门机构设置、服务职能，向企业家宣传解读政策，“面对面”交流，“零距离”解难，畅通服务企业渠道，构建新时代“亲”“清”政商关系。
    二、适用对象
民营企业
三、操作流程
视县领导时间安排，定期邀请企业家走进机关，对领导交办事项跟踪推进与及时反馈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12月底前。
五、责任分工
县工商联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
联系人：王杰超      电话： 0312-7321954
07.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政策措施第七条
一、政策内容
开展为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办实事行动。为每家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精准施策、精准服务，为每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。  
    二、适用对象           
“专精特新”企业
三、操作流程
积极了解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存在的实际困难，并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，将相应问题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。
四、兑现时间
2022年12月底前。
五、责任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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